
2005年第 6號法律公告

公職指定

(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
(第 1章) 第 43條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指定自 2005年 3月 10日起實施。

2. 公職指定

現指定列於附表第 1欄的公職，以便執行列於附表第 2欄的條例。

3. 修訂附表

《公職指定》(第 1章，附屬法例 C)的附表現予修訂，廢除兩度出現的 “土木工程
署署長”而代以 “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”。

附表 [第 2條]

公職 執行的條例

礦務處處長 危險品 (政府爆炸品倉庫)規例 (第 295章，附屬法例 D)，第
3(2)及 7條。

行政會議秘書
林植廷

行政會議廳
2005年 1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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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釋

本指定的效力是使礦務處處長可以將其在《危險品 (政府爆炸品倉庫)規例》(第
295章，附屬法例 D)第 3(2)及 7條下的權力及職責轉授予其他公職人員。

2. 本指定亦將在《公職指定》(第 1章，附屬法例 C)的附表中對 “土木工程署署長”
的提述，修訂為 “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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